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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42/2021_2022__E6_B9_96_E

5_8C_97_E7_9C_81_E9_c67_242772.htm 第一条 根据《高等教

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》和全国考委《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

免考课程的试行规定》精神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有关的基本概念： ①学科分类：哲学、经济学、法学

、教育学、文学、历史学、理学、工学、农学、艺术学、军

事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、公安学、语言学、新闻学。 ②高等

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考试计划分为：专科（A）、独立本科段

（B）、本科（C，含基础科段、本科段）。 ③高等教育自学

考试课程分为理论课程（公共政治课、公共基础课、专业基

础课、专业课）和实践性环节考核课程。 其中高等教育自学

考试公共政治课包括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、邓小平理论概

论、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、毛泽东思想概论、马克思主

义政治经济学原理、中国革命史、中共党史、思想道德修养

与法律基础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

想概论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。 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共基础课包括：高等数学（一）（财）

、高等数学（二）（财）、高等数学（工专）、高等数学（

工本）、英语（一）、英语（二）、普通物理、物理（工）

、线性代数、概率论与数理统计、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、计

算机应用基础、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、大学语文（专）、

大学语文（本）、大学语文、普通逻辑等。 ④本办法规定的

“名称和要求相同的课程”，是指名称一致、学分相当（学

分数等于或高于被免试课程），并在专业培养目标中地位、



作用及要求掌握的程度一致的理论课程：“学过并取得合格

成绩的课程”是指学过并取得合格成绩的考试课程，考查课

程及实践性环节考核课程不在此列。 第三条 适用范围：凡参

加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考生，符合本规定的均可免考相

应课程。 第四条 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等学校本科及本科以

上毕业生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报考我省高等教育

自学考试专科或本科专业，可免考公共政治课、已学过并取

得合格成绩的公共基础课、名称和要求相同的其他课程。 第

五条 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等学校专科毕业生、高等教育自

学考试专科毕业生报考我省自学考试专科专业，可免考公共

政治课、已学过并取得合格成绩的公共基础课、名称和要求

相同的其他课程。 第六条 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等学校专科

毕业生报考我省自学考试本科专业，可免考公共政治课、已

学过并取得合格成绩的公共基础课，名称和要求相同的“非

本专业加试课程”；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毕业生报考我省

自学考试本科专业，可免考已学过并取得合格成绩的公共政

治课、公共基础课、名称和要求相同的其他课程。 第七条 各

类高等学校的本科肄业生、退学生报考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

试，可免考已学过并取得合格成绩的公共政治课、公共基础

课以及名称和要求相同的课程。 第八条 各类高等学校专科以

上（含专科）毕业生以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、本科毕业生

，报考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或本科专业，除按照上述

规定免考课程外，还可免考与原所学专业相对应的课程。即

： 1.经济学、管理学类专业毕业生可免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

济学原理课程； 2.数学类专业毕业生可免考高等数学（一）

（财）、高等数学（二）（财）、高等数学（工专）、高等



数学（工本）、工程数学、线性代数、概率论与数理统计、

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； 3.物理类专业毕业生可以免考普

通物理、物理（工）课程； 4.汉语言文学类、秘书类专业毕

业生可免考大学语文、大学语文（专）、大学语文（本）课

程； 5.各类英语专业毕业生可免考英语（一）、英语（二）

课程； 6.电工电子信息类专业毕业生可免考计算机应用基础

、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课程； 7.法学类专业毕业生可免考

法学概论课程； 8.化学类专业毕业生可免考化学基础课程；

9.教育学类专业毕业生可免考教育学课程； 10.药学专业毕业

生可免考药理学课程。 第九条 凡取得大学英语四级及以上证

书，或者大学英语考试成绩达到或超过总成绩60%者，可免

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（一）、英语（二）课程。 第十条 

凡取得全国英语等级考试（PETS）二级及以上笔试合格成绩

者，可免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 （一）课程；取得全国英

语等级考试（PETS）三级及以上笔试合格成绩者，可免考高

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（二）课程。 第十一条 凡取得全国计算

机等级考试（NCRE）一级及以上证书者，可免考高等教育自

学考试计算机应用基础及计算机基础上机实习；取得全国计

算机等级考试（NCRE）二级及以上证书者，可免考高等教育

自学考试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及上机实习，取得全国计算

机等级考试（NCRE）二级C语言程序设计（笔试和上机）合

格证书者，可免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课程

；取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（NCRE）三级PC技术（笔试和

上机）合格证书者，可免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微型计算机及

其接口技术和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课程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